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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于进一步做好大气污染防治以及

强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的工作提示

提示

对象 各工程监督机构、工程参建各方

提示

背景

当前，本市面临秋冬季空气重污染易发及第八届进博会临近

的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同时又处于有限空间作业高风险期，结

合中央及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揭示的薄弱环节以及市安委会

《关于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防控的通知》（沪安委办〔2025〕

24 号）的文件要求，现就做好大气污染防治以及强化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提示如下：

主要

提示

内容

及工

作要

求

一、筑牢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防线

1.场地硬化与裸土覆盖。施工单位应将施工现场主要通道、

进出道路、材料加工区、办公区和生活区地面全部进行硬化处理；

因开挖无法硬化的，应采用铺设钢板等方式供车辆和人员通行，

并确保平整牢固，硬化后的地面应定期洒水除尘，确保施工现场

干净整洁。施工现场内裸露的地面、留用的渣土、绿化种植土等

应采取简易绿化、覆罩防尘纱网或新型固封工艺等防尘措施。对

建筑垃圾在 24h 内不能完成清运的，应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



施。

2.扬尘监测与喷雾降尘。施工单位应按照《上海市房屋建筑

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沪建质安联〔2019〕208 号）文

件要求，规范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并确保正常运行。同步在围

墙上安装喷雾降尘装置，实现与扬尘在线监测数据联动，在空气

重污染预警或易扬尘作业时全程开启，同时在场地内采取必要的

洒水降尘措施。加工切割易扬尘建材、土方开挖、构件破拆、外

墙喷涂、护坡喷浆、室外总体施工等易扬尘作业时，应及时开启

围墙喷雾降尘装置，同时还要在施工作业点附近设置雾炮机等移

动降尘装置。施工现场严禁露天敞开堆放易扬尘建材、严禁高空

抛洒建筑垃圾和高空抖尘、严禁敞开式搅拌砂浆、混凝土作业和

敞开式易扬尘加工作业。

3.非道路移动机械。根据《关于调整本市高排放非道路移动

机械禁止使用区的通告》要求，目前本市所有建筑工地，禁止使

用国Ⅰ及以前标准（2009 年 10 月 1 日前生产）的非道路移动机

械；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使用国Ⅱ及以下排放标准的非道

路移动机械，目前仍可使用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进入建筑工地

内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申领识别标志，将其固定于机械显著位

置，严禁使用未依法申报登记以及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二、强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1.提升风险意识。工程参建各方应认真系统学习《房屋市政

工程有限空间识别及施工安全作业指南（试行）》，构建“源头



辨识、过程严管、应急制胜”的全链条风险防控模式，对有限空

间进行全面排查辨识，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措施，加大安全

教育力度，提升从业人员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意识，坚决遏制事故

多发高发。

2.规范作业流程。总包单位应对现场有限空间作业进行统一

管理，总包单位委托分包单位进行有限空间作业的，需与分包单

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工程参建各方应严格按照危大工程管

控流程落实方案编制、审核、交底、检查、整改、验收等各个环

节，严格执行指南等管理规定，按照《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 版）》有关规定加强重大事故隐患排

查。作业中严格落实 “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 基本要求，

安排监护人员对作业现场开展全程监护，实时关注作业环境安全

状况。定期开展现场应急演练，具有季节性特点或特殊规律的有

限空间作业，必须在作业前开展一次针对性应急救援处置实战演

练。发生事故时，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现场，按现场处置方案

应急处置，坚决制止未做好安全措施的盲目施救行为。

三、压实行业监管责任

各工程监督机构应强化大气污染防治以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的宣贯与监督，将大气污染防治有关事项以及有限空间安全管理

作为日常监督、专项检查及抽巡查的检查内容之一，做好相关检

查记录。对于发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问题的，应责令施工单位立

即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及时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移送城



管执法、生态环境等部门进行处置，并于每月底之前将当月文明

施工相关检查和移送数据上报市安质监总站；对于发现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隐患突出或整改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依规

严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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